
 

区域电网体制对构建新型
电力系统意义重大｜电改
观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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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电力系统分散化和扁平化的发展趋势并不否定大电网的存在，而

是意味着电网的同步规模以及最高电压等级需要进行必要调整或限制，电

网的管理理念需要进行相应转变。电网分区平衡的理论和各国构建新型电

力系统的实践证明，分而治之是新型电力系统应对挑战的基本策略。 

中国电网规模巨大，很难想象可以将全国电网作为一个整体（比如形

成一个同步电网，在同一个电网公司的管理下），以一种模式、一种方法一

揽子解决中国新型电力系统构建遇到的问题。因为，各地情况各异，面对

的矛盾不同，这样做只会使问题复杂化，既不科学也不现实，即使付出高

昂电价，也难以达到目的。而优化电网分区规模（包括适当缩小同步电网），

实行分而治之不仅可使问题简单化，有利于因地制宜和精准施策，还能有

效限制宽频振荡等事故的影响范围，减小可能发生的损失，以最小的成本

获得最好的效果，做到事半功倍。 

欧洲电网是分而治之的典型，其经验包含两个要点：一是各国电力以

自平衡为主，与周边国家的电力交换尽管重要，但基本上是盈余的调节互

补。二是新能源开发基本方针是“分布式为主，就近开发优先”。以德国

为例，新能源 80%以上接入配电网，其风电机组星罗棋布遍及全国。分而

治之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欧洲电网的最高电压等级一直维持 400 千

伏而不需要再提高，表明欧洲电网具有较高的扁平化程度，与新型电力系

统的发展趋势相契合。 

电网分区平衡规律从本质上看，是电网供需功率瞬时平衡以及电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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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阻抗成反比的技术特性的体现。一个区域电网供电范围无论大小，一

旦内部的供需功率达到平衡，与周边电网就不会再有电力交换，只有在功

率出现盈余或缺额的时候，才有电力的输出或输入。遵循分区平衡规律规

划、建设、管理和运行电网，可以使电网的经济性、安全性、可靠性得到

最大保障。 

分区平衡是电网特有的技术规律，其他网络行业由于不具有与电网相

同的技术特性，没有这样的规律。电网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以及随时保

持全网功率平衡的要求，不仅不与分区平衡规律矛盾，反而是在分区平衡

基础上实现的。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最后一道防线，即实行解列运行

防止系统崩溃的第三道防线，也是根据分区平衡理论建立的。 

电力系统从最先分散化的小型电网，发展成集中式的大型电网，再演

变成分布式的新型电力系统，这一过程是事物否定之否定规律在电力系统

发展中的体现，二次否定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新的基础和更高层次上

的进步。对于以新能源为主体、以柔性化和数字化为支撑的新型电力系统，

分区平衡规律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显得更加重要，区域电网体制实际上是

电网分区平衡规律的内在要求。 

中国现行的电网体制是“一家独大”的超级垄断体制。全国电网（不

含港澳台）基本分属三家电网公司管理：其中国家电网公司下属 26 个省级

电网（含内蒙古东部电网），南方电网公司下属 5 个省级电网，内蒙古电网

公司管理范围仅为内蒙古西部电网，三者规模悬殊基本上没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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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超级垄断体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企业管理行政化，管理

层次多决策效率低；二是垄断信息和技术话语权，无法形成自由民主的学

术氛围；三是靠强势进行竞争，难以保障市场的公平公正性；四是企业文

化失去多样性，导致整个行业创新土壤贫瘠；五是固守利益藩篱，缺乏及

时发现和纠正错误的机制和能力。 

体制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垄断，克服由此产生的种种弊端。那种

认为电网是自然垄断行业，垄断程度再高也允许的观点是不对的，电网的

自然垄断属性与分区平衡规律相结合，决定了电网必然成为一种分区管理

的网络。电网企业经营的电网规模大小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与电网的自

然垄断属性没有因果关系。超级垄断与区域电网两种体制，表面上看是大

垄断与小垄断的差别，但量变会引起质变，二者对中国电网发展的影响实

际上有天壤之别。 

认为电网超级垄断的目的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观点也站不住脚。

中国地域广大，每个区域电网的规模都相当大，几乎都可以像南方电网一

样成为世界 500 强企业。建立区域电网体制不改变国企性质，不仅不会损

害而是更加有利于电网和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反垄断是市场化改革的题中

之义，无论民企还是国企凡是不合理的垄断都应当被打破。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在自然垄断的电网行业内部，按市场竞争理

念将电网划分为多个规模彼此相当的区域电网，形成一种“比较竞争”格

局和机制，在政府的监管下，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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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电网体制改革坚持市场化方向要达到的重要目标。 

一个国家设立国家电网公司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事物是辩证的，欧洲

各国都有各自的国家电网公司，但多数国家的国土面积不及中国一个省的

面积大。欧洲互联电网尽管比中国全国互联电网小得多，却由二十几个国

家的电网公司共同管理，不存在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洲级电网公司。日本电

网也只与中国一个或两个省级的电网规模相当，却至少分属 9 家电力公司

经营。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以一家独大的超级

垄断体制管理中国规模巨大的电网，不符合中国的大国国情，不仅理论上

站不住脚，实践中也弊大于利，是一种极不明智的选择。 

分而治之是应对挑战的基本策略，适当调整同步电网规模是分而治之

的需要。中国电网近几年新增了云南、川渝两个同步电网，数量由 6 个变

为 8 个，南方和华中两个区域电网结构因此得到优化，化解了不少对电网

安全稳定造成威胁的风险，为提高新能源消纳比例创造了更好条件。可以

肯定，中国今后同步电网数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华中和华北电网应尽早

恢复为两个同步电网运行。 

分而治之并非标新立异，它实际上就是电网分层分区平衡和管理要求

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的体现。中国新型电力系统分而治之需要四个层级：

区域电网、省级电网、配电网和微电网，其中区域电网和省级电网处于战

略层面，配电网和微电网处于战术层面，从小到大依次为微平衡单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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